
建舜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提名及公司治理暨永續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一條 (訂定依據) 

為健全公司治理機制及強化風險管理機能，並致力於推動永續發展及落實企業永續經營理念，

爰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設置提名及公司治理暨永續委員會

(下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目的) 

本委員會的目的是： 

1. 研究並向董事會報告與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評估和甄選有關的事項； 

2. 在法律法規允許的前提下，向董事會推薦下一任董事長人選；以及 

3. 就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相關事項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第三條 (組成) 

本委員會由董事會推舉至少 3 名董事組成之，其中應有過半數獨立董事參與，並由該委員會

成員互選一人擔任召集人。董事加入本委員會之任期，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則另有規定者

外，為董事會推舉之日起，至董事任期屆滿、辭任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推舉

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 

 

第四條 (運作) 

本委員會應根據其職責和責任的需要適時召開會議。委員會主席可召集會議，並與其他成員協

商確定會議頻率和時長，並制定委員會會議議程。委員會將在年初制定年度議題計畫，盡可能

提前規劃。 

委員會應保存書面會議記錄，並歸檔至董事會會議記錄。委員會需有至少半數成員出席方可召

開會議並做出決議，決策需以共識為基礎，最終作為對董事會的建議。 

 



第五條 (許可權及資源) 

委員會可要求公司任何高管、員工或外部法律顧問出席會議或與委員會成員或顧問會面。委員

會有權隨時獲取內部和外部法律顧問或專家的意見，並可在公司支付費用的情況下聘請和解聘

獨立法律、財務及其他顧問。 

公司應為委員會的正常行政費用提供適當資金，以便委員會履行其職責。除明確授權的職責

外，委員會還可根據本章程及董事會授權行使其他權力和職責。 

 

第六條 (職責及責任) 

委員會應履行以下職責： 

1. 甄選、篩選並推薦董事會提名的獨立董事候選人，供股東大會選舉。推薦

依據包括候選人的專業知識、商業判斷、對公司核心價值觀的承諾、道德

和領導聲譽，以及與董事會需求相關的技能和經驗。此外，委員會還將考

慮董事會整體在年齡、性別、文化及其他背景和經驗上的多樣性。 

2. 評估並向董事會報告候選人的獨立性，符合適用法規及主管機關的獨立性

要求。 

3. 持續評估董事任期，以確保董事會能夠引入新觀點，同時考慮到長期任職

的董事對產業及公司運作的深刻理解，這有助於更好地履行職責並為股東

創造價值。獨立董事的任期需符合相關法規的限制。 

4. 建立潛在獨立董事候選人的儲備庫供董事會考慮。 

5. 就董事會及其委員會的規模和組成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6. 審查股東在年度股東大會上提交的與提名及公司治理相關的提案。 

7. 修訂公司的《公司治理準則》，定期審核並向董事會提交建議修改。 

8. 監督《公司治理準則》的執行情況。 

9. 審查委員會章程、流程和成員，並向董事會提交建議修改。 

10. 審查公司在永續發展、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及涉及投資者及其他主

要利益相關者的公共問題方面的政策和實踐。 



 

第七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有利害關係者， 應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委員行使其表決權。 因前項規定，致本委員會無法決

議者，應向董事會報告，由董事會為決議。 

 

第八條(訂定與施行) 

本規程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董事會通過日期：113年 12月 19日 

 


